附件

市民健身驿站评估验收表
	市民健身驿站是指由政府、工会、园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居村等利用自有场地或承租的物业场地、以及其他可利用的场地空间建设的嵌入式、多功能、公益性的室内健身场所。市民健身驿站包括职工健身驿站。

	所在区
	
	所在街镇
	

	具体地址
	
	建成日期
	

	建设单位
	
	运营单位
	

	面积大小
	
	器材件数
	

	建设资金
	
	开放日期
	

	依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总工会制定的《市民健身驿站建设导则》

	评估验收项目
	评估验收标准
	评估验收结果

	选址要求
	场地产权清晰，保证合法合规使用；围绕社区居民或单位职工的健身需求科学选址，提供便捷的健身服务；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利用、发挥功能。
	

	场地要求
	1.场地设置在独立完整、安全舒适、便于运动的空间
	

	
	2.合理划分场地与使用面积，科学配置相应的健身器材和必要的设施设备，器材设备之间应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应当满足通风、防水、防潮以及消防、应急疏散等安全和环保要求
	

	
	4.场地应平整，地面应防滑，具备一定的无障碍服务功能，并且满足相应健身器材的合理设置和使用要求
	

	场地

规模

与

器材

配置
	1.简易型
	1.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50平方米
	

	
	
	2.配备功能相对简单的器械类健身器材若干件或者球类等运动设备若干个。如：跑步机、划船器、健身车，或者乒乓球桌、台球桌等
	

	
	2.常规型
	1.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150平方米
	

	
	
	2.配备有氧、力量等不同训练方式的健身器材，健身器材数量一般不少于10件。如:跑步机、椭圆机、健身车、划船机、史密斯训练器、飞鸟训练器、坐姿推胸训练器、杠铃、哑铃等
	

	
	3.综合型
	1.场地面积一般不小于200平方米
	

	
	
	2.配备比较丰富的有氧训练、力量训练等健身器材，以及操舞、球类、瑜伽等项目的健身区及器材，有条件的可以兼顾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等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鼓励配备体质测试、健康检测、科学健身服务等器材
	

	评估验收项目
	评估验收标准
	评估验收结果

	器材标准
	场地配置健身器材应符合《固定式健身器材通用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GB17498.1-2008）以及相关运动项目器材和设施设备等最新标准
	

	智慧服务
	1.配备智慧化、数字化的运营管理系统，包括在线预约、会员管理、智慧门禁、客流监测、安全监控、大数据分析等信息系统；支持提供智慧助老服务。鼓励拓展体质测试、实时运动数据采集、运动状态监测、在线远程管理、安全预警以及运动数据存储和信息查询、运动数据分析等服务功能
	

	
	2.提供体质测试、实时运动数据采集、运动状态监测、运动数据分析等服务功能，建立体质健康电子档案，提供科学性、针对性的运动处方或运动建议
	

	
	3.对接和纳入“一网通办”、全民健身电子地图、上海市社区体育设施信息化管理服务等平台，方便查询、预订，实现信息、数据共享
	

	
	4.结合科学健身和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指导，打造“互联网+科学健身”应用场景，配置智能化的视频教学、多媒体与人机互动、展示服务等功能
	

	交付使用
	1.完成相应建设施工内容，包括器材安装、场地配套设施建设、标识标牌配置等
	

	
	2.达到安全、消防等建设标准，取得相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
	

	运营管理
	1.坚持社会化、专业化运营，建立健全运营管理和日常服务的考核评估机制，建立激励约束与退出机制
	

	
	坚持公益性开放，制定市民健身驿站健身须知，明确提示开放时间、项目、收费等有关事项，并在显著位置予以公示；每周累计开放时间不少于56个小时
	

	
	3.有工作人员履行日常管理职责，配备至少1-2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运动健康师或其他有资质的专业教练，提供科学健身指导等服务
	

	
	4.采用全市统一的市民健身驿站标志标牌，展现良好服务形象
	

	
	5.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为市民健身驿站购买公共责任险
	

	综合结论
（是否通过评估验收，结论和意见）

	

	建设单位

（盖章）：
日期：
	运营单位

（盖章）：
日期：
	区体育局

（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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